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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s 雲l i i l i 題或是法律職業特

本意 7 v a 參考下列法制而為立論
美國法
加拿大法 
歐洲人權法院f7L/7̂

參

參



•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匿特權，或法律職業特

^只有當事人罙知渠與律師間任何往來之
溝 通 ，不可能用以作為認定個案事實之 
用 時 ，當事人方能避免瞻前顧後，對律 
師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讓律師掌握個 
案通盤之情況，實現有效之辯護



美國法

•迄今，美國法下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匿特權, 
僅為證據法則 （ evidentiary rules) 之一

•即若發生律師與當事人間之秘匿特權受到 
侵害之情事時，不當然有違憲之疑慮，須 
符合其他憲法基本權利保障要件時，方受 

保 障 ，即以迂迴之方式予以保障



•美國最高法院早在1975年 v. 
Meyers乙案

•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1985年之C7说 v 
:— e"乙案中，對於此一問題，做了更清 
楚之說明，該院說：若單獨看，律師與當 
事人間之秘匿特權僅是證據法則，該特權 
尚未被認為是憲法上權利



加拿大法

加拿大最 院於2010年之及v•池
Past乙案中，明確表示加拿大法之律師與 

事人秘匿特權，屬基礎實體之法治原則
( fundamental and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)
-部 ，而非憲法之一部



歐洲人權法院法

•歐洲人權法院在2012年 之 v. 
France乙案中，明確揭示法律職業特權是 

施加律師義務
• Wolland v. Norway 與 Moculskis v. Latvia 等
案之用語看，法律職業特權對律師言，
絕非權利



但當此特權被侵害時，於三個法域下 
皆得視個案情況獲憲法其他權利保障

•美國法

•第六增修條文之受律師（辯護人）協助 
權 利 ，除此特權被侵害外，尚須以當事 
人受到實質侵害為要件



•第五增修條文之不自證己罪，除此特權 
被侵害外，須當事人被迫從事諸如證實 
文件為真實之作為
•此種情形在我國法亦有可能發生



第四增修條文，最高法
扣押侵害此特權情形表示過意 
• Fisher案是有關提出命令 
•Andresen案之律師事務所搜索扣 
作為被告之律師未主張此特權

對搜索

但曰後美國聯邦以及州之立法 
政命令） ，係從此角度強化 
權之保障

對







•個人意見書之論述，因是以普通法律師與 
當事人間秘匿特權法制之現狀為前提，故 
當然之預設是，此一特權之主體為當事人， 
如刑事案件之被告

•重允是律師!辯!人f 為當事人而提出者，



•即在美國等普通法下：

•一是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匿特權之權利主體
為當事人

•二是律師（辯護人）雖非權利主體，但具 
當事人適格，得在訴訟程序上為當事人主 
張特權以及憲法上之權利



然問題: }J u7 la解下似略有
差 異 ：
雖與美國法同辯護人非法律職業特權之主 

體 ，但當此特權被侵害時，似賦予得直接 
主張特定歐洲人權公約權利之保障



•是以，我國法如欲引用此等特權以解決問 
題 ，究竟是採普通法國家之作法？抑或是 
採歐洲人權法院法之模式？

•這可能是本案最大挑戰之一



刑訴法第122條第2項 ，以及刑訴法第 
133條第1項等規定之合憲性問題

•兩層次思考：

•一是現行法制是否足以處理搜索扣押具 
秘匿性質之文件？

•如果須引進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匿特權或 
法律職業特權，應援引或繼受到何種程 
度 ？



•當下法制之基本問題在於
•無避免執法人員於搜索扣押過程中閱讀秘 
匿性文件之機制
•更無有效排除執法人員因閱讀上述文件後 
所獲得證據之機制

•是以有必要引進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匿特權 
法制，或其法理，以建構更完善之搜索扣 
押程序



•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匿特權或法律職業特權 
之二種可能援引範匱
•最窄：僅用以處理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扣 
押問題
•較寬：用以處理基於此等特權所作之文 
件搜索扣押問題
•最寬：作為漸進繼受此等特權法制之基 
礎



•第一說之難題，恐忽視重點在保障此特權 
所作之文件，而非文件放置之處所，比如 
說 ，即使放在家中，一樣受到此特權之保
障

•反過來說，並非所有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扣 
押作為，皆會涉及此等特權，如前述美國 
最高法院之案件



•第三說之難題，特別是律師與當事人間之 
秘匿特權法制複雜，如何引入，恐是難題

•建議：本釋憲案僅處理基於此等特權所衍 

生文件之搜索扣押難題



•建構之憲法文本依據：以憲法第二十二條 
之資訊隱私權作為建構合憲搜索扣押程序 
之憲法文本基礎
•呼應鈞庭先前111年度憲判字第1號 ， 
以及111年度憲判字第16號等兩號判決 

之見解



•合憲搜索扣押正當程序建構之重點 

•搜索要件：從比較法角度看，各國似未
提升搜索要件

•搜索扣押程序，特別是扣押程序：為比 
較法上各國著力之重點，且重點是，有 
一定共通性



主要法制參酌 

美國

加拿大 
歐洲人權法院 

英國



•以2020年歐洲人權法院Moculskis v. Latvia
之見解為例，該案提及之程序要素：

•一是令狀記載須明確

•二是須有獨立觀察者在搜索扣押現場

•三是須有法官審查特定文件是否為該案偵 
查 用 ：須有篩選文件機制

•四是須有將與系爭案件無關文件儘速返還 
之機制



有關美國聯邦法制近年討論重點，則在搜 
索扣押秘匿性文件執法人員之獨立性：

1. 檢察體系內成立專門執行此類特權文件 
資料搜索扣押單位

2. 由法院任命一特別官員 （ special master)
執行之

3. 上述兩者混合使用

4. 其他模式可能性



•本案顯示當下我國法之搜索扣押規定密度 
可能過低，故有賴鈞庭對合憲之搜索扣 
押程序作原則性宣示，以作為建構更完整 

搜索扣押正當法律程序之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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